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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

 澤銘奉內政部警政署114年2月6日警署人字第1140064357
號令核定派任本分局分局長，謹遵於本(114)年2月10日接

篆視事，敬請惠賜教益。

正本：雲林縣議會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

義分署、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、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雲林縣服務

站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雲林郵局、雲林縣後備指揮部、雲林縣消防局、雲

林縣衛生局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、雲林縣斗六市公所、雲林縣莿桐鄉公所、雲

林縣林內鄉公所、雲林縣斗六市民代表會、雲林縣莿桐鄉民代表會、雲林縣林

內鄉民代表會、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、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、國立斗六高

級中學、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

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、義峰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義峰高級中學、經

濟部斗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雲林縣立斗六

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私立淵明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立莿桐

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、雲林縣斗六市久安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

市公誠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石榴國民小學、

雲林縣斗六市林頭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保長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梅林

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溝壩國民小學、雲林縣

斗六市溪洲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民小

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鎮南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大美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

六合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育仁國民小學、雲

林縣莿桐鄉僑和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饒平國民小學、雲林縣莿桐鄉衛生

所、雲林縣林內鄉九芎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林內鄉民生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林內鄉

成功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林內鄉林中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林內鄉林內國民小學、雲

林縣林內鄉重興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林內鄉衛生所、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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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限公司斗六廠、斗六市農會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行、合

作金庫商業銀行斗六分行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斗六服務

所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行、臺灣

銀行斗六分行、莿桐鄉農會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林內分行、林內鄉農會

副本：雲林縣政府、雲林縣警察局、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

局、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、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、雲林縣警察局臺西分

局、本分局各組、所、隊、中心 114/02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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